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3)佑字第 108號 

主旨:檢送交通部航港局113年推動跳島航線推廣獎助公告，申請案件請於期限內送

審，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航港局 113年 3月 29日航務字第 1131610273號函轉「交通部航

港局推動跳島航線推廣獎助要點」辦理。 

2. 旨案申請獎助資格、獎助期間、獎助條件、獎助方式、應檢附文件、受理申

請期間及方式、審核基準、受獎助者應辦事項、請款作業程序及執行情形之

考核等相關事宜，詳參閱該局公告內容及「交通部航港局推動跳島航線推廣

獎助要點」。 

3. 收件方式：申請獎助者應於該局公告期限內(113年 3月 28日起至 113年 4月

19日止)，備文(函)將申請文件於上班時間內(上午 8時至下午 17時)逕送該

局秘書室文檔科總收發，或限時掛號郵寄該局承辦單位收件人(交通部航港局

航務組；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 236巷 6號 2樓)，以收件登記章戳日或郵戳日

期為憑。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